
专业群教师教学质量年度考核方案 

 

徐州安保中等专业学校 

教师学期教学业绩考核方案 
 

一、指导思想 

为充分调动职教部教师的教学积极性，促进教师积极进

取、争创先进的良好风气的形成，不断提高我校的教育教学

质量，体现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特制定本方案。 

二、具体内容 

1.本考核方案以学校一线任课教师为考核对象，由学校

在每学期末根据一线任课教师的学期教学业绩对其进行考

评，并实施相应的奖惩措施。 

2.考核科目：徐州市职业教育期末统考科目、江苏省职

业教育学业水平测试科目、对口单招科目。 

3.具体考核方法 

（1）期末统考成绩考核方法 

相同学科同一教材有两人以上的教师，在期末考试中按

任教班级均分高低取前 50%设奖，并根据平均分以及获奖人

数确定一、二、三等奖，其中一等奖占 20%、二等奖占 30%、

三等奖占 50%。 

以上统考项目，分别处于最后一名且任教班级均分低于



校均分 80％的教师给以扣发绩效工资教学奖处罚。 

（2）对口单招、学业水平测试成绩考核办法 

①专业技能考试，过关率在徐州市各校专业过关率排名

进入前 50%的给以奖励，其中排名进入 10％、10％——30％

和 30％——50％的，分别按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给以奖

励。 

②专业理论考试，均分在徐州市各校专业均分中排名进

入前 50%的给以奖励，其中排名进入 10％、10％——30％和

30％——50％的，分别按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给以奖励。 

③文化基础课，按市各校均分计算，进入前 4、5——8、

8——12名的，分别按一、二、三等奖给以奖励。 

④以上三类考核项目，分别处于全市排名后 20％的教师

给以扣发绩效工资教学奖处罚。 

三、几点说明 

1.每学期教学考核成绩在校内公示一周。 

2.跨头兼教的教师，以所教科目中课时比重（分值比重）

较大一方的教学业绩为考核对象，奖惩不跨头重复计算。 

3.对口单招、学业水平测试中专业技能和专业理论如是

两人及以上任教的，按集体共同奖励或处罚。 

4.非统考、学测、高考科目不设考核奖。 

5.学期中，教师有一类教学事故者，取消该学期业绩考

核奖并按有关规定处罚。 



6.每学期教学考核中的奖金由学校办公经费支出，罚金

从教师个人年度绩效考核工资中扣除。 

7.教学考核奖金和罚金标准另行确定。 

8.学年结束时按两学期教师获奖情况，确定学年度教师

优秀教学成果奖若干名，颁发证书。 

四、本考核方案的最终解释权在校长室。遇特殊情况，奖惩

方法由校长室或校行政办公会研究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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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保安职业技术学校 

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实施办法 

     为了完善教学管理制度，稳定教学秩序，并全面提高教

育质量，特制定本办法。 

     一、教学过程监控与检查 

     1、期初教学监控与检查仅对课堂教学进行监控与检查

是远远不够的，全面教学质量监控与检查还应把眼光同时瞄

准课堂教学以外的诸教学环节，各系（部）还应加强对教师

的备课（教案）、授课教学日历、教材、实验设备状况作必

要的检查，教学工作督导组负责抽查。  

     2、开学两周后，各系（部）要召开学生座谈会，将吸

取的意见（理论课、实验、实习课等）及时反馈给教师本人。  

     3、对新开课程的任课教师，系（部）应组织同行教师

听试讲课，经学校同意后，由教务处发授课任务书。  

     4、任课教师要及时听取学生的反馈意见，来改进自己

的教学工作。  

     5、建立各班教学信息员制度，由信息员每天填写有关

教学信息，每两周交督导组。  

     6、对教师作业批改、课外指导与质疑、教书育人、师

德等环节的工作质量经常检查与督促，在教学例会上沟通及

反馈。  

     二、实践教学监控与检查 



强化实践教学，树立学校新的教学过程质量观，注重实践教

学环节，建立校内外实习基地、职业培训基地，给学生创造

更多的实践环境、动手环境。  

     1、教务处、督导组每年对实验和实习进行一次专项检

查。  

     2、校、系（部）两级或督导组走访有关实习单位，了

解实习教学的效果，变封闭性教学监控与检查为开放性教学

监控与检查。  

     三、期中教学监控与检查 

     期中教学监控与检查，首先由系（部）根据学校的意

见进行自查，把自查情况写成书面报告交教务处，学校在各

系（部）自查基础上进行复查，也可采取发调查表，召开教

师、学生座谈会，查看教学资料或教学现场考察，听取系（部）

汇报等形式进行。  

     四、听课制度 

     1、教学工作督导组听课  

     课堂教学是运用教学方法传递教学信息的基本形式之

一，因此也是教学过程质量监控与检查的主要内容。  

     对以课堂教学为主的教案书写、授课目的及内容、教

学组织、讲授方法、授课进度、教学设计、教学手段，是否

密切注视学生的反应，努力调动学生学习积极主性等诸方面

进行监控与检查，督导组检查可分散也可集中进行听课，一



般为不通知听课，重点在抓两头，尤其是青年教师。对发现

问题及时进行指导及分析。对优秀教师可组织观摩教学，并

建议为教师提供技术支撑。鼓励教师使用各种现代化技术手

段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在教学监控中不断提高教学质

量水平。  

     教学工作督导组成员每学期听课次数应不少于 12 节

次，并作出听课记录，学期末作好听课总结，连同听课意见

表一并督导组。  

     2、教师相互听课  

   系（部）每学期应组织教师相互听课，并作为教研活动

的重要组成部分。期末各系（部）应把教师听课记录作为对

教师业务考核重要依据之一。  

     五、考试管理 

     考试是教学过程的重要环节，对人才培养的目标、定

位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不应把考试仅仅理解为考学生掌握

教师讲授过内容的程度，还应把考试当作学生表现自己学习

心得机会，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这就要求

我们深化考试方法的改革和加强考试的管理，必须严格按照

考试管理条例执行。  

     六、课程教学质量评价 

     课程建设是专业建设和教学工作的基础，它对于提高

教学质量、促进专业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课程教学



又是课程建设的基础，因此，要求在每个教学单元结束时, 

由班主任组织学生填写“教学质量问卷查表”充分了解学生

对该门课程的反映。  

     教学质量评价值由学生评价（30分）、教研组评价（30

分）、督导小组评价（40 分）构成。学校领导、教务处、教

学工作督导组根据教学抽查情况和有关规定对评价情况进

行修正，教务处负责督查、汇总和信息反馈。  

     七、附则 

     本办法的解释权在教务处。 

 

2016 年 3月 

 

 


